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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依法治市办： 

2020 年，东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在市委、市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

要（2015-2020 年）》和省、市政府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相关部署，

聚焦“放管服”改革、“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数字政府”

建设等重点工作，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有关

情况报告如下： 

一、工作成效 

（一）深化“放管服”改革。一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配合市司法局形成《东莞市镇街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目录》。进一

步规范中介服务行为，公布东莞市行政权力中介服务事项共 232

项，推动网上中介超市与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对接，实现中介服

务镇街（园区）全覆盖。开展精简行政审批工作，实行“容缺受

理”“异地受理”“一个工作日审批绿色通道”“就近办”“告知承

诺制”等审批服务方式。二是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出台《东莞市

镇街公共服务委员会的建设指引》，推进镇街（园区）成立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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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委员会及公共服务办公室。稳步推进事权下放并优化调整，

制定《东莞市科学划分事权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修订《关

于功能区统筹事权划分的实施方案》《关于统筹提升功能区政务

服务效能的实施方案（试行）》，按照收放结合的原则，组织各部

门下放785项事权和收回99项事权，组织承接省级下放事权1122

项，主动优化调整功能区事权。三是深化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组

织各部门、各镇街（园区）开展梳理公布权责清单，全面厘清我

市政务服务事项底数，梳理出我市事项清单共计 8700 项。统筹

权责清单调整完善、政务服务事项自查和承接等工作，确保一体

化政务服务平台与广东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统保持一致。 

（二）推进“互联网+监管”工作。推动市“互联网+监管”

系统落地，并实现与省“互联网+监管”系统、省行政执法“两

平台”、市政务数据大脑本地数据、市“12345”系统、市“双随

机、一公开”系统和部门现有监管系统、市档案数据中心管理平

台及市统一身份认证平台的对接。全年开展完成 35 个部门互联

网+监管的全面对接实施工作，实施清单认领方面，行政检查数

量 889 项，已完成检查实施清单为 890 项，完成率超 100%；监

管数据报送方面，共计报送监管数据量 371 万条；执法人员在国

家“互联网+监管”平台上的用户开通量 1.9 万。 

（三）优化政务服务供给。一是完善政务服务体系。市民服

务中心稳步运行，水电气网等公用服务事业全进驻，建成 35 个

镇街（园区）政务服务中心，595 个村（社区）已实现在党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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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中心布设政务服务窗口。线上服务水平不断提升，43 个政务

服务实施部门（含 4 个公用企事业单位）事项 100%进驻一体化

政务服务平台，1426项行政许可事项全部网上可办。“莞家政务”

APP 可办 75 项事项，自助终端全市布设 699 台，可办 201 项事

项，“粤省事”东莞专版可办 785 项事项，“粤商通”东莞专版可

办 400 项事项。跨城通办、湾区通办逐步推进，在市民服务中心、

松山湖及大朗、黄江、凤岗、樟木头等镇街（园区）政务服务中

心设置通办专窗，实现 271 项深圳事项、78 项广州事项在莞可

办；广东政务服务网（东莞市）建设“湾区通办”专栏可通办事

项达 450 项，“莞家政务”自助终端通办事项超 500 项。二是推

进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制定市民服务中心现场标准文件及镇街

（园区）考核标准文件，制定《关于构建全市一体化政务服务培

训体系的工作方案》，组织核心团队和综合服务团队培训和考核。

推进审批服务标准化，开展行政审批能力测试，推行首席审批代

表考评制度。三是创新政务服务举措。推出 2878 项“不见面审

批”事项、198 项“延期后补”服务清单及“周末延时服务”，

梳理形成 46 个“一件事”一次办主题服务，开办经营类企业“一

次办好”，水电气外线工程审批时间压缩超过 90%，人才入户、

敬老优待卡核发和补办等事项率先探索秒批，推出一系列政务服

务适老化举措。 

（四）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一是完善“数字政府”改革

机制体制。建立东莞市“数字政府”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决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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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数字政府”委员会，规范和优化项目评审流程，有序推进

电子政务项目集约化建设。目前启动 79 个项目前期建设，保障

了民生工程、拓空间、蓝天保卫战、品质交通等重点工作。出台

《东莞市“数字政府”网络安全体系建设总体规划（2020-2022

年）》《东莞市政务数据资源共享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开

展“数字政府”改革建设中期评估，优化完善“数字政府”建设

架构和实施路径。二是夯实“云数网”数字底座。搭建政务云平

台，全面启用电子政务云管控平台，并与省政务云平台对接纳管，

骨干传输网已完成核心环节部署，政务外网升级改造项目已完成

整体建设，IPv6 已具备支撑全市各业务系统的改造。建成政务

数据大脑一期，汇集数据总量超 150 亿，打通国家、省、市纵向

数据共享通道。三是推进疫情防控与数字治理。疫情期间，充分

发挥政务数据大脑的数据中枢作用，推动“粤康码”融合地市数

据判断规则，并在全省率先上线和应用。探索数字治理，建成智

慧城市运行中心（IOC），形成八大主题应用，可支撑对城市运

行事件的统一指挥调度、综合协同处置。建设生态监管与数据管

理平台，助力打赢蓝天保卫战；建成空天地一体化感知基础服务

平台，实现全市地理信息“一张图”，全面服务于城市规划与实

施、“两违”治理、“农民房审批”“污染治理”等重点工作。四

是大力推广电子证照应用。开通 349 种电子证照，其中有签发数

据的有 243 种，签发电子证照总量达 4625 万张，1959 项政务事

项已启用电子证照，用证总量 323 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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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强化法治素养。一是加强法规制度学习。持续开展理

论中心学习组学习，集中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

分法》、《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中共

东莞市委办公室关于印发《2019 年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工作情况

及 2020 年工作安排》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及文件，并邀请市委宣

讲团成员开展《民法典》专题辅导报告会。二是做好党内规范性

文件报备。坚持“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的原则，共

报备 2 份党内规范性文件，收到纠正函 1 份，提醒函 1 份，均按

时按要求进行纠正，及时率为 100%。三是开展文件合法性审查

工作。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提出合法性审查意见及公平竞争审

查意见，对涉及局有关的各类合同、协议提出法律意见，全年协

助审查合同、协议等共 150 余份。 

（六）高效开展信息公开。一是加大信息公开力度。通过信

息公开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新闻媒体等方式，并在局门户网

站设置专栏，主动向社会公众公开组织机构、政策文件、财政信

息、工作动态等内容，共发布工作动态 76 篇，政策文件 2 篇，

让群众全面了解局运作情况。二是依规回复信息公开申请。严格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受理和回复信

息公开申请，共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11 宗，除 4 宗由申请人

主动撤销申请外，全部按照规定办理回复，信息公开件答复率、

及时率为 100%。 

二、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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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我局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较好的进展，但在数据

治理应用、服务标准、市镇联动等方面还存在一定不足，如政务

数据与业务结合还不够，数据创新应用不足，未能形成以数据要

素推动优化业务流程的局面；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还有待加强，

全市服务标准化建设、一体化建设还有待提升等。 

三、下一年计划 

（一）进一步科学划分事权。按照“收放结合，科学调整”

的原则，进一步理顺市镇权责关系，形成市镇事权科学调整运行

机制。依托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立精准、动态、智能的事权

调整模型，推动事权调整与行政审批深度结合，不断提高行政效

能。落实简政强镇事权改革，组织一批事权下放到功能区行使，

继续发挥市直管镇体制优势。利用信息化技术和平台加强对事权

委托下放及事中事后执法监管的全过程管理，解决事权调整难掌

握、下放成效难评估、监管脱节空白等问题。 

（二）进一步完善政务服务体系。深入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

建设，推进市镇村政务服务一体化建设，加快一体化政务服务平

台向基层延伸，计划年内实现镇级承接事项 100%上线，村级高

频事项 100%上线，实现全市通办。深化政务服务“跨城通办”，

进一步拓展“终端办理”“全程网办”“异地代收代办”“多地联

办”，深入对接深圳等地，率先推动南部 9 镇实现“深莞通办”。

在湾区通办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通办范围，推动跨省通办。 

（三）深入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继续夯实基础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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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政务数据大脑二期建设，加强数据共享治理，开展公共数据

试点应用。完善“数字政府”改革体系。进一步理顺智慧城市运

行中心 IOC 运行机制，推进“一网统管”，围绕生态环境、经济

运行、应急指挥、消防救援、自然资源等领域，推动形成一批示

范专题应用。加大力度整合全市各部门信息化系统、数据资源和

服务资源，推出移动综合服务平台、电子市民卡等跨部门、跨领

域应用。同时，对标先进深化创新，学习兄弟地市先进做法，如

中山市掌上政府“粤政易”、佛山市“佛山扶持通”补贴平台等，

精心谋划引领性、王牌化的应用场景建设，助力全市创新发展。 

（四）提升干部队伍的依法行政能力。加强党章和党内法规

的学习和宣传，将宪法等法律法规列入局理论中心学习组和各党

支部的学习内容，并结合自主学习、专题培训讲座等形式，营造

良好的法律学习氛围，强化干部职工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

思想理念，提升在实际业务中依法办事的能力。 

 

 

                        东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2021 年 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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